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法制建设的起步到

1997年十五大依法治国写进党章，我国的法治现代

化在短短二十几年内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今年十

八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我国法

治社会建设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二十几年的立

法完善及法治宣传，民众的个体意识及权利意识逐

渐觉醒，参政议政热情高涨。作为公权的司法当然

成为了民众关注的对象。从近年来出现的民意影

响司法审判的案件（李昌奎案、许霆案等）来看，司

法审判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如果司法审判过多

考虑民意，往往会招来民意审判的诟病；另一方面，

如果法官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不考虑民众情绪，司

法审判结果与民众愿望相背道而驰的话，民众对司

法更是缺乏信心。在这两难境地下，司法审判该何

去何从？

一、民意的定义与特征
（一）定义

民意一词由“民”与“意”二字组成。民者，人

也，古时指黎民百姓，见诗·大雅·假乐“宜民宜人，

受禄于天。”①意，有意愿，意图之意。因此，从字面

理解，“民意”意即民众意愿，可引申为民众意愿或

诉求。民意概念始于西方人权研究，最早由法国思

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提出。民意有广

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民意是指全体人民的共同意

志，狭义的民意指个人与某一群体的意志，正如卢

梭所说：“意志要么是公意，要么不是；它要么是人

民共同体的意志，要么就只是一部分人的[1]33。”本文

所论之民意采狭义说。在本文论题的语境下，民意

特指在一定的社会生活范围内，一定数量的个人或

群体表达的对某一事件、行为和现象等的较为一致

看法、情绪、意见。

（二）特征

从以上民意的定义可以看出，民意具有以下特

征：

1.民意的表达主体是一定数量的个人或一定的

群体，是某一个体和群体的愿望或诉求。大多数情

况下，这样的群体通常因为血缘、地缘关系集结，再

或是基于同一利益、处于社会同一阶层的关系而对

同一事件、问题、行为表达较为一致的愿望、看法和

态度。

2.民意具有非理性特征。既然民意是民众的愿

望、看法、态度、诉求，就必然是主观的判断，存在个

人的偏见和喜好，具道德性、情绪性及易变性，不具

理性基础。

二、司法审判的概念与特征
(一)概念

在中国古代，司法是掌刑法的官名，“我国远在

奴隶社会便有‘听讼断狱’的‘司寇’官职之设，到封

建社会的唐朝地方官吏中在州设‘法曹参军’又称

‘司法参军’，县设‘司法佐、吏’，但这些所谓‘司法’

跟现代司法的概念是不同的。直到清朝末年‘变法

修律’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的原则

和制度，才具有了现代意义的‘司法’一词。[2]1-2”根

据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观点，司法就是司法机关行

使的，处理和裁决社会纠纷和社会冲突的一种国家

权力。因此，司法审判是指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应用法律审理和判决案件的专

门活动。

（二）特征

1.司法权是司法机关的专有属权。社会的管理

与秩序离不开法律制度的规制，但法律作用的发挥

离不开司法机关及工作人员的付诸实际，“如果法

律可以自行运用，那么法院也就是多余的了[3]180。”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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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权作为国家公权力，司法机关是唯一行使该项权

利的机关，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行使司法审

判权。

2.司法审判是专业性的理性判断。司法审判是

司法机关和工作人员（一般指法官）应用法律审理、

裁决案件的活动。法律是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规

范性文件，应用法律亦即规范性活动，专业性、理性

不言自明。另外，司法是保障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

屏障，从司法的终局性考虑，法官掌握着生杀予夺

大权，法官专业性及法官审理案件的理性裁决是法

官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

三、民意与司法审判的关系
理性、非理性、国家公权力、群体诉求等似乎注

定了司法审判与民意的对立关系。然而，民意与司

法审判并不仅仅是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关系。根据

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完全的辩证法，是

史上最深刻完整无片面性的发展学说）的矛盾规律

（社会和思想领域中的任何事物以及事物之间都包

含着矛盾性，事物矛盾双方既统一又斗争地推动事

物的运动与发展），民意与司法审判必然存在又统

一又对立的关系。

（一）统一性

从公权的来源看，主要存在三学说，分别是君

权神授、社会契约论及马克思的关于国家的理论。

在西方，社会契约理论占据了压倒性多数的优势，

成为了西方广被采纳的理念。社会契约论认为，国

家的权力是来源于社会中的个人将权利以社会契

约的形式让渡给国家，国家以所获得的权力反过来

保障社会中每个人的权利。在我国，宪法规定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选举

将权利授予人大，人大行使国家权力，对人民负

责。人大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行使立法权。行

政权、司法权由人大授予行政机构、司法机关行使，

行政机构、司法机关对人大负责，最终对人民负

责。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西方与中国在公权来源

上是一致的，国家的权力来源于民，从应然角度讲，

公权体现的应该是民众的意愿，司法权体现的必然

应是民众的意愿。

三权分立是西方民主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建

制原则。三权分立体现的是“以权制权”思想，孟德

斯鸠认为，只有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分离才能

保障人民的权利与自由。“如果立法权与行政权集

中在同一个人或者同一个机关手中，自由便不复存

在了；因为人们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订的暴虐

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

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离，自由也就不存在了。”[4]158三权

分立的核心是权力间的相互制衡，是对国家公权力

的制约。“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

断；而且为实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

量。”[5]391司法机关以其违法性审查权拥有了对抗立

法权及行政权的力量。从民意体现的私权与国家

公权天然的对抗性层面讲，司法权与民意亦是统一

的。

公平、正义是现代社会全人类共同拥有的价值

观念，司法与民意在追求公正的价值目标上是统一

的。现代社会中的司法审判，不仅是一种解决纠纷

的方式，而且是保障人权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方式，

还是保障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根据罗尔斯

《正义论》观点，正义包含了平等自由、机会的公正

平等和无差别对待原则，这也是人们追求的最高理

想。“司法公正是法律精神的内在要求，是法治的组

成部分和基本内容……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公正

体现了人们之间的正当关系，其核心内容就是平等

……”[6]司法的功能就是审理和裁决案件，解决各种

类型的纠纷，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当公民的权

利受到侵害诉诸法院后，审判人员按照法律规定秉

公办理，审理和裁决案件，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

正义。这与民众的期望与追求的价值是一致的。

（二）对立性

从权力的属性看，两者是对立的。司法权是国

家公权力，民意表达的是个体或某群体的权利需

求，是为私权。私权的利己性是显而易见的，而且

是绝对的，这种极端的利己主义与公权力追求的社

会广泛的公正显然是矛盾的。另外，国家公权力的

运用主要是为了确立一种社会秩序，以便用于社会

个体利益之间的利益分配，这种权力本身就孕育着

损害社会个体利益的潜在风险与可能[7]27。

司法是保障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从司法

的终局性来看，司法权具有生杀予夺的力量。权力

需要监督，否则就会滥用，监督就是制约。因此，从

民意与司法审判监督与被监督的角色来看的话，民

意与司法审判是对立的。我国现实中某些法院为

了防止自己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而采取限制庭审

旁听，不允许或限制媒体采访报道的方式充分说明

了这点。

以上是从宏观角度分析的民意与司法审判的

对立关系，在微观方面，民意与司法审判的对立性

表现在以下民意与司法审判的冲突上：

1.民意干涉司法独立。“司法机关的独立，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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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它只遵循自己特有的司法规则，表现在它的观念

和行为不被其他政治机构或社会团体的观念和行

为所左右[8]19。”司法独立是司法审判的最基本原则，

我国宪法第129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按照法律规

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

人的干涉。”近年来的民意干涉司法事件已不是鲜

见之事②，“民意”也有了成为别有用心之人用来干

涉司法捍卫私利的武器之虞③。

2.民意干涉司法公正。公正是司法的生命和灵

魂，培根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断比多次不

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

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9]193。”司法

的公正能够使民众对法律产生普遍确信，以致能尊

重和服从司法审判结果。公正的核心内容就是平

等，这正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实质。西方

司法公正有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实体公正，二是程

序公正。实体公正就是给予每个人应得的权利和

义务，亦即结果公正；程序公正就是实现实体公正

的过程是按照法律进行的，主要包括与案件有利害

关系的人应当充分参与诉讼，法官保持中立等。民

意在新兴媒体上的大势造势，往往会导致法官的先

入为主，使法官丧失独立裁决的“安静”环境。在很

大程度上可以说，民意针对的当事人获得公平审判

的权力完全有可能受到威胁，这是公正的司法不允

许出现的情况。

3.感性与理性的冲突。民意表达来源于个体和

群体的片面性认识，因为民众并没有充分的机会去

了解和获得评价对象的全面客观的信息，凭着间接

的消息来源，在没有确定的情况下，根据个人的喜

好偏爱表达着自己的喜怒哀乐。因此，民意是片面

的、带有个人情绪的感性认识。而司法机关审理案

件，是由具有专业法律知识和丰富判案经验的审判

人员，通过法定的程序来还原案件事实，应用法律

进行裁决的逻辑推理过程。民众片面的感性认识

结成的美好愿望在没有获得法院理性审理结果的

支持时，民众的胡思乱想又会演变成另一场司法腐

败的民意表述。

四、结语
尊重民意是民主国家的基本政治原则，随着国

家的法治化进程，民众个体意识与权利意识逐渐觉

醒，民众表达诉求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十七大报

告强调了民众的表达权问题，中国作为一个民主国

家也绝不应该防民之口。但在何领域接收民意，我

们也要谨慎之。

通过对民意与司法审判关系的梳理，本文认

为，从民意与司法审判统一性关系角度看，在司法

审判的过程中，法官只要按照法律办事就是按照人

民群众的意愿办事；从民意与司法审判的对立性关

系看，在我国当前司法体制不全与司法队伍素质不

高的现实情况下，司法领域坚持严格法主义是很必

要的，即司法审判中不宜考量民意因素，“法官除了

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司法是适用法律的活动，那

种靠顺应民意来树立司法权威的看法也是短视的，

“在柏拉图看来，一个稳定的政体竟必须以转瞬即

逝的民意为基础，是不可思议的”[1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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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手段。

综上所述，西和春官是一个时代独特的标志，

也是在农耕技术不发达的古代所需要的。古代官

方春官一职“流向”民间传播“二十四节气”，是民间

农耕的需要。与古代春官一职相比，西和春官从内

涵与外延均有所改变。西和春官在交通信息不发

达的时期传授农业急需的二十四节气，可谓农业的

天使。春官唱词有很值得考究的价值，因为它是一

个地方文化的反映，也是西和民间智慧的积淀。西

和春官在农耕时代服务于当时老百姓的需要，也是

西和春官在历史上发展迅速的时期。通过对西和

春官功能分析得知，西和春官在适应当时的发展，

以唱春的形式表现在人们的面前，以各种不同的职

业来唱不同的祖师，这也是春官精英智慧所在。总

之，西和春官有许多值得深入研究考究的价值，这

些需要我们更深入地探讨和分析。

注释及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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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Xihe’s Chunguan Culture and Function in Prospectiv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alysis

MA Xiang-yang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Lanzhou, Gansu 730030)

Abstract: Xihe’s Chunguan culture is the symbol of ancient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and the "angel" of

agricultural age. The folk Chunguan from the ancient official’s Chunguan, spreads“Twenty-four solar terms" to the

farmer, the symbol of an age. Xihe’s Chunguan libretto is the collective wisdom of the Chunguan, there are many

worthy of study,because it is not only a unique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but also a folk culture heritage and

refraction. Analysis with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folklore referring to Xihe’s Chunguan aims to explore its folk

culture.

Key words: Xihe’s Chunguan; regional culture; functional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of Public Opinion and Judicial Trial

ZHOU Li-qun
(A Ba Teacher’s College, Wenchuan, Sichuan 623002)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cess of the rule of law, people's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and rights

consciousness gradually awaken and their enthusiasms that participate in national affairs are on the rise. As the

public power of the country, judicial power received the favor of the public. From analyzing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opinion and the judicial trial, the paper analy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wo and

proposes the view of treating public opinion dialectical.

Key words: public opinion; judicial; uniformity; oppasit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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